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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曙光

20 多万元的一半房款已付了
近3年了，房子一直没有建起来，一
查自己买的房也没有预售证，找到
开发商要退房，却遭到了拒绝。近
日，市民马先生十分气愤地向本报
反映了他买房遇到的问题。同时，
他已经向法院对开发商提起了诉
讼。

房款交了20多万元，不
见盖起来

2014年底，马先生看到市区建
设路中段152医院西侧的诸葛庙村
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名称香港
城。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是我
市第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商业中
心。当时，马先生看到该项目已挖
了一个大坑，工人正在施工，开发商
的销售人员说项目很快就会建成并
投入使用。看到这么好的宣传，马
先生对此深信不疑。

2015 年 1 月，马先生向开发商
支付了50%的首付款，购买该项目
3号楼独立产权式商铺一间，付完
款签订合同时开发商的销售人员拿
出来一份《联合建房合同》，解释说
该项目是旧城改造项目，等正式手
续批下来后再签订正式的《购房合
同》。由于开发商在本市颇有名气，
马先生就相信了开发商的解释，签
订了《联合建房合同》。该合同上对
于交纳房款、所购商铺的位置、楼层

等都有明确的约定。
现在签订合同已将近3年了，

马先生到工地一看，购买的楼盘仍
然还是一个大坑，基本上没有进
展。经过了解，香港城项目现在还
没有预售许可证。3年了，购买的
房产没有进展，到底会不会烂尾，马
先生心中也没了底。几个月前，马
先生找香港城销售人员协商退房被
拒绝。

马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辛辛苦
苦攒点钱，原想买个小商铺养老用，
但看着自己的投资可能打水漂，心
里非常着急，现在只想要回自己的
钱。

记者看到马先生提供的收据上
显示，他在2015年2月就已付了24
万多元的房款给该项目的开发商河
南鹰城集团，双方签订了订房协议
和《联合建房合同》。

售楼部探访：公司规定
不退房

10月 1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市区建设路中段的香港城营销中
心，找到了马先生的置业顾问张姓
工作人员。

其听明来意后表示，马先生曾
与她联系过想要退房，但是公司有
规定，不能退房。“其实他买房的情
况我并不十分了解，因为之前负责
他的置业顾问去年离职了，才把这
个客户转到我手里对接的。公司规
定不退房，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

位张姓置业顾问表示，平顶山的楼
盘基本上没有退房的，“你可以去了
解一下”。当记者询问不予退房的
原因时，她表示不清楚，只能找项目
销售负责人刘经理了解。记者提出
要见一下刘经理时，她说经理去外
地出差要一周后才能回来。记者希
望其给刘经理打个电话沟通此事，
她表示电话没法打，让记者留下电
话号码，随后回复。记者提出能否
到工地看一下马先生买的3号楼目
前的建设状况，这位置业顾问称工
地不让进去看。

随后，记者来到沙盘区询问工
作人员3号楼所在位置及证件目前
办理情况，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项
目的证件都在沙盘上摆放着，3号
楼“应该出地面了”。当询问3号楼
是否已取得预售证时，其称可以到
网上查询，未正面回答。此时，另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不予退房的
原因只能等刘经理回来了才能给予
记者答复，最快也要两天后。但是
截至记者发稿时，没有接到相关回
复。

记者登录平顶山市房产管理中
心官方网站查询发现，目前香港城
项目的确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

无奈，用法律为自己维权

记者就本案中马先生和开发商
签订的《联合建房合同》是否有效及
按法律规定应当如何处理，咨询了
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的高守伟律

师。
高律师认为，根据《城市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
工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
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
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
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办法》第六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实
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
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
预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本案中
开发商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就开始销售属违法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出卖人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
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
认定无效。另外，出卖人订立商品
房买卖合同时，如故意隐瞒没有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
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
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
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
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
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马先生与
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已

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
容，且开发商也按双方约定收取了
首付的50%购房款，马先生与开发
商签订的认购协议《联合建房合
同》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
是因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此
合同属无效合同。

因此，马先生可以要求开发商
返还自己的购房款及利息，如果因
此而受到其他损失，还可以要求开
发商赔偿损失。如果有证据证明开
发商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明的，还可以要求开
发商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
赔偿责任。

马先生表示，无奈之下，他已向
卫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确
认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合同》无效
并返还购房款，开发商拒绝调解，此
案将在近期开庭。

高律师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购
买商品房时一定要看好开发商是否
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为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开发商
进行商品房预售必须具备的条件，
买房者不论在签订商品房认购书还
是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
有权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应楼盘的预
售许可证，以防自己与开发商签订
的合同成为无效合同，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和损失。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件的后续
发展。

一市民起诉开发商

违规卖房合同应当无效

□记者 焦曙光

“去年买房时承诺今年6月份
就能办下房产证，现在都过去几个
月了，这楼的大证还没办下呢。你
看这合同上写的是到 2019年前办
理，这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近
日，市民李女士向本报反映她买房

办证难的情况。
李女士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

近期反映买了房办证慢的情况非
常多，这让很多市民心里十分不
安。“过去说买房得看有没有预售
证，现在有预售证的房买了，还有
可能出现被查封、被抵押的情况。
现在想着能办证就好了，可这一年

年拖着办不了证，心里怎么能踏实
呢？”李女士说，看了上期本刊报道
石先生买房的遭遇后，她很担心，

“感觉现在买房太没安全感了”。
买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

大事，买一套房有时会牵扯到一代
人甚至几代人的积蓄。本报特开
设“楼事大家说”栏目，为买房者提

供一个诉说烦恼、帮助维权的平
台。房子，作为消费领域的主要消
费品之一，不仅涉及商品本身的面
积、结构、质量等问题，还与小区规
划、容积率、公建配套设施、物业等
有关，每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让人十
分恼火。因此，买房时遇到各种问
题，矛盾也比较容易升级。

本栏目的宗旨是，为买房者提
供表达心声和维护正当权益的平
台，提供专业的房产知识咨询、法
律问题解答，同时为开发企业和买
房者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化解矛
盾、促进交流，营造一个更加规范
的市场环境。咨询电话：0375-
7391333。

买房容易办证难

吐槽买房烦恼请拨打739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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